
精神神經 身
體
障
害

系
列 精神障害 

附
表
：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３ ２ １ 障害項目 
精
神
遺
存
顯
著

障
害
、
終
身
不
能

從
事
任
何
工
作

者
。 

精
神
遺
存
高
度

障
害
、
終
身
不
能

從

事

任

何

工

作
，
日
常
生
活
需

人
扶
助
者
。 

精
神
遺
存
極
度

障
害
、
終
身
不
能

從

事

任

何

工

作
，
經
常
需
醫
療

護
理
及
專
人
周

密
監
護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 

之
狀
態 

障
害

等
級 

三 二 一 
身
體
障
害
序
列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一
、
八
０
０
日 

給
付
標
準 

 
 

附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註 

一
、﹁
精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等
級
﹂
之
審
定
基
本
原
則
：
綜
合
其
病
灶
症
狀
，

對
於
永
久
喪
失
勞
動
能
力
與
影
響
日
常
生
活
或
社
會
生
活
活
動
狀
態

及
需
他
人
扶
助
之
情
況
依
左
列
各
項
狀
況
定
其
等
級
。
於
審
定
時
，

須
有
精
神
科
、
神
經
科
、
神
經
外
科
等
專
門
醫
師
診
斷
證
明
資
料
為

依
據
。 

︵
六
︶
通
常
無
礙
勞
動
，
但
在
醫
學
上
可
證
明
其
精
神
、
神
經
遺
有

障
害
者
：
適
用
第
十
三
級
。
右
述
之
中
樞
神
經
系
統
障
害
，

例
如
無
知
覺
障
害
之
錐
體
路
及
錐
體
外
路
症
狀
之
輕
度
麻

痺
，
依
腦
注
氣
造
影
檢
查
始
可
證
明
之
輕
度
腦
萎
縮
、
腦
波

異
常
等
屬
之
。
此
等
症
狀
須
據
專
門
醫
師
檢
查
、
診
斷
之
結

果
審
定
之
。 

︵
五
︶
因
中
等
度
精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，
精
神
及
身
體
之
勞
動
能
力
較

一
般
顯
明
低
下
者
：
適
用
第
七
級
。 

︵
四
︶
有
失
語
、
失
認
、
失
行
等
之
病
灶
症
狀
、
四
肢
麻
痺
、
錐
體

外
路
症
狀
、
記
憶
力
障
害
、
知
覺
障
害
、
感
情
障
害
、
意
欲

減
退
、
人
格
變
化
等
高
度
障
害
；
或
者
麻
痺
等
症
狀
，
雖
為

輕
度
，
身
體
能
力
仍
存
，
但
非
他
人
在
身
邊
指
示
，
無
法
遂

行
其
工
作
者
：
適
用
第
三
級
。 

︵
三
︶
為
維
持
生
命
必
要
之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尚
可
自
理
，
但
因
精
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高
度
，
終
身
不
能
從
事
工
作
者
：
適
用
第
三

級
。 

︵
二
︶
因
高
度
精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，
為
維
持
生
命
必
要
之
日
常
生
活

活
動
之
一
部
須
他
人
扶
助
者
：
適
用
第
二
級
。 

︵
一
︶
因
重
度
精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，
為
維
持
生
命
必
要
之
日
常
生
活

活
動
，
全
須
他
人
扶
助
者
：
適
用
第
一
級
。 

︵
註
：
本
表
參
酌
﹁
勞
工
保
險
殘
廢
給
付
標
準
表
﹂
制
訂
而
成
，
給 

付
標
準
之
日
數
按
本
附
加
條
款
之
設
計
為
該
表
之
1.5
倍
︶ 

應

由

精

神

科

專

門

醫

師

診

斷

出

具 開

具

殘

廢

診

斷

書

之

醫

院

層

級

或
醫
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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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神神精 

神經障害 精神障害 
６ ５ ４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中
樞
神
經
系
統
機
能

之
病
變
，
引
起
截
癱

或
偏
癱
，
致
終
身
不

能
從
事
任
何
工
作
，

日
常
生
活
需
人
扶
助

者
。 

中
樞
神
經
系
統
機
能

遺
存
極
度
障
害
，
終

身
不
能
從
事
任
何
工

作
，
經
常
需
醫
療
護

理
或
專
人
周
密
照
護

者
。 

精
神
遺
存
顯
著
障

害
，
終
身
祇
能
從
事

輕
便
工
作
者
。 

二 七 一 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一
、
八
０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︵
七
︶
中
樞
神
經
系
統
之
頹
廢
症
狀
如
發
生
於
四
肢
、
感
覺
器
之

機
能
障
害
，
按
其
發
現
部
位
所
定
等
級
定
之
，
諸
如
因
言

語
中
樞
損
傷
所
致
之
失
語
症
，
準
用
言
語
機
能
障
害
審
定

之
。 

二
、﹁
平
衡
機
能
障
害
與
聽
力
障
害
﹂
等
級
之
審
定
：
因
頭
部
損
傷
引

起
聽
力
障
害
與
平
衡
機
能
障
害
同
時
併
存
時
，
須
綜
合
其
障
害
狀

況
定
其
等
級
。 

三
、﹁
外
傷
性
癲
癇
﹂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
癲
癇
發
作
，
同
時
應
重
視

因
反
復
發
作
致
性
格
變
化
而
終
至
癡
呆
、
人
格
崩
壞
，
即
成
癲
癇

性
精
神
病
狀
態
者
，
依
說
明
一
原
則
審
定
之
。 

癲
癇
症
狀
之
固
定
時
期
，
應
以
經
專
門
醫
師
之
治
療
，
認
為
不
能

期
待
醫
療
效
果
時
，
及
因
治
療
致
症
狀
安
定
者
為
準
，
不
論
其
發

作
型
態
，
依
左
列
標
準
審
定
之
： 

︵
一
︶
雖
經
充
分
治
療
，
每
週
仍
有
一
次
以
上
發
作
者
：
適
用

第
三
級
。 

︵
二
︶
雖
經
充
分
治
療
，
每
月
仍
有
一
次
以
上
發
作
者
：
適
用

第
七
級
。 

四
、﹁
頭
痛
﹂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 

頭
痛
之
發
現
機
序
甚
多
，
因
頭
外
傷
或
各
種
中
毒
等
之
後
，
遺
存

主
要
的
頭
痛
如
次
： 

︵
一
︶
於
挫
傷
、
創
傷
部
位
之
疼
痛
。 

︵
二
︶
血
管
性
頭
痛
。 

︵
三
︶
肌
肉
緊
張
性
頭
痛
。 

︵
四
︶
頸
性
頭
痛
。︵
後
頭
部
交
感
神
經
症
候
群
︶。 

︵
五
︶
大
後
頭
神
經
痛
等
上
位
頸
神
經
之
神
經
痛
或
三
叉
神
經
痛
。 

︵
六
︶
心
因
性
頭
痛
。 

審
定
標
準
依
左
列
規
定
： 

︵
一
︶
一
般
的
勞
動
能
力
尚
存
，
但
因
頭
痛
屢
發
，
不
能
從
事

工
作
，
致
就
業
職
種
之
範
圍
，
受
相
當
限
制
者
：
適
用

第
九
級
。 

︵
二
︶
通
常
勞
動
無
礙
，
但
有
時
發
作
即
有
礙
勞
動
者
：
適
用

第
十
三
級
。 

五
、﹁
眩
暈
及
平
衡
機
能
障
害
﹂
等
級
之
審
定
： 

頭
部
外
傷
後
或
因
中
樞
神
經
系
統
疾
病
起
因
之
眩
暈
及
平
衡
機

能
障
害
，
不
單
由
於
內
耳
障
害
引
起
，
因
小
腦
、
腦
幹
部
、
前
頭

葉
等
中
樞
神
經
系
之
障
害
發
現
者
亦
不
少
。
其
審
定
標
準
如
次
： 

應
由
神
經

科
、
神
經
外

科
等
專
門

醫
師
診
斷

出
具 

應
由
精
神

科
專
門
醫

師
診
斷
出
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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精神神經 

神經障害 

９ ８ ７ 

神
經
系
統
之
病
變
，

由
醫
學
上
可
證
明
局

部
遺
存
頑
固
神
經
症

狀
者
。 

中
樞
神
經
系
統
機
能
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，
終

身
祇
能
從
事
輕
便
工

作
者
。 

中
樞
神
經
系
統
機
能
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，
終

身
不
能
從
事
工
作
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
三 

七 三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九
、
﹁
一
氧
化
碳
中
毒
後
遺
症
﹂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
一
氧
化
碳

中
毒
後
遺
症
障
害
之
審
定
，
綜
合
其
所
遺
諸
症
候
，
按
照
附

註
說
明
精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基
本
原
則
判
斷
，
定

其
等
級
。 

八
、
﹁
根
性
及
末
梢
性
神
經
麻
痺
﹂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
原
則
上

準
用
受
障
害
神
經
支
配
之
身
體
各
部
器
官
之
機
能
障
害
所

定
等
級
，
但
神
經
麻
痺
由
於
他
覺
可
予
證
明
而
無
相
當
等
級

可
資
適
用
時
，
按
第
十
三
級
審
定
之
。 

六
、
﹁
外
傷
性
脊
髓
障
害
﹂
等
級
之
審
定
，
依
其
損
傷
之
程
度
發

現
四
肢
等
之
運
動
障
害
、
知
覺
障
害
、
腸
管
障
害
、
尿
路
障

害
、
生
殖
器
障
害
等
，
依
說
明
一
之
原
則
，
綜
合
其
症
狀
選
用
合

適
等
級
。 

七
、﹁
外
傷
後
疼
痛
症
候
群
﹂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 

外
傷
後
疼
痛
症
候
群
：
外
傷
後
疼
痛
之
特
別
形
態
，
因
四
肢

或
其
他
神
經
不
完
全
損
傷
而
生
之
所
謂
﹁C

ausalgia

﹂，
於
自

然
經
過
仍
不
消
退
，
由
醫
學
上
可
予
證
明
者
，
得
依
左
列
標

準
審
定
其
等
級
。 

︵
二
︶
由
於
外
傷
引
起
之
﹁C

ausalgia

﹂
，
按
前
列
說
明
分

別
按
其
程
度
以
第
七
級
、
第
十
三
級
審
定
之
。 

︵
一
︶
由
於
腦
神
經
及
脊
髓
神
經
之
外
傷
或
其
他
原
因
之

神
經
痛
，
依
其
疼
痛
發
作
頻
度
，
疼
痛
強
度
與
持
續

時
間
及
疼
痛
原
因
之
他
覺
所
見
，
對
於
疼
痛
影
響
勞

動
能
力
等
判
定
其
等
級
，
例
如
於
輕
便
勞
動
以
外
之

勞
動
，
經
常
有
障
害
程
度
之
疼
痛
者
：
適
用
第
七
級
。 

︵
三
︶
通
常
勞
動
無
礙
，
但
因
眼
震
盪
或
其
他
平
衡
機
能
檢

查
認
為
有
障
害
所
見
者
：
適
用
第
十
三
級
。 

︵
二
︶
因
中
等
度
平
衡
機
能
障
害
、
勞
動
能
力
較
一
般
平
常

人
顯
明
低
下
者
：
適
用
第
七
級
。 

︵
一
︶
為
維
持
生
命
必
要
之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仍
有
可
能
，
但

因
高
度
平
衡
機
能
障
害
，
終
身
不
能
從
事
工
作
者
：

適
用
第
三
級
。 

應

由

神

經
科
、
神

經

外

科

等

專

門

醫

師

診

斷
出
具 

5 



眼 

（目兩）球眼 

視力障害 

２２ １２ ０２ ９１ ８１ ７１ ６１ ５１ ４１ ３１ ２１ １１ ０１ 

一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○
‧
一
以
下

者
。 

一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○
‧
○
六
以
下

者
。 

一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○
‧
○
二
以
下

者
。 

一
目
失
明
者
。 

雙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○
‧
六
以
下

者
。 

一
目
失
明
，
他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
○
‧
六
以
下
者
。 

一
目
失
明
，
他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
○
‧
一
以
下
者
。 

一
目
失
明
，
他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
○
‧
○
六
以
下
者
。 

一
目
失
明
，
他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
○
‧
○
二
以
下
者
。 

雙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○
‧
一
以
下

者
。 

雙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０
．
０
六
以
下

者
。 

雙
目
視
力
減
退
至
０
．
０
二
以
下

者
。 

雙
目
均
失
明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 九 八 十 七 三 七 三 二 十一 四 六 五 

二
四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一
、
一
一
０
日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三
、
由
於
外
傷
引
起
高
度
之
外
傷
性
散
瞳
，
且
羞
明
流
淚

顯
著
，
對
於
勞
動
有
顯
著
之
妨
礙
者
：
適
用
第
十
三

級
。 

二
、
﹁
失
明
﹂
包
括
眼
球
喪
失
或
摘
出
或
不
能
辨
明
暗
或

僅
能
辨
眼
前
手
動
者
。 

一
、
﹁
視
力
﹂
之
測
定
，
應
用
萬
國
式
視
力
表
以
矯
正
後

視
力
為
準
，
但
矯
正
不
能
者
或
依
矯
正
後
發
生
不
等

像
症
，
因
而
工
作
上
招
致
影
響
顯
著
者
，
得
以
裸
眼

視
力
測
定
之
。 

應
由
依
法

評
鑑
合
格

之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以

上
之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院
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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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 

（右或左）瞼眼 （目兩）球眼 

害障動運或節調 運動障害 缺損障害 視野障害 
０３ ９２ ８２ ７２ ６２ ５２ ４２ ３２ 

一
眼
眼
瞼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
者
。 

兩
眼
眼
瞼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
者
。 

一
眼
眼
瞼
遺
存
顯
著
缺
損
者
。 

兩
眼
眼
瞼
遺
存
顯
著
缺
損
者
。 

一
眼
眼
球
遺
存
顯
著
調
節
機
能
障

害
或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眼
眼
球
遺
存
顯
著
調
節
機
能
障

害
或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目
遺
存
半
盲
症
，
視
野
狹
窄
或

視
野
變
形
者
。 

兩
目
遺
存
半
盲
症
，
視
野
狹
窄
或

視
野
變
形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 十 十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三 

九
０
日 

一
五
０
日 

一
五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一
五
０
日 

六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﹁
眼
瞼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﹂
，
係
指
開
瞼
時
，
瞳
孔
範
圍
全

覆
︵
如
眼
瞼
下
垂
︶
，
或
閉
瞼
時
，
不
能
完
全
覆
蓋
角
膜
︵
如

兔
眼
︶
者
。 

﹁
眼
瞼
遺
存
顯
著
缺
損
﹂
，
係
指
閉
瞼
時
，
不
能
完
全
覆
蓋
角

膜
者
。
閉
瞼
時
，
角
膜
能
夠
完
全
覆
蓋
，
僅
球
結
膜
︵
眼
白
︶

外
露
程
度
之
眼
瞼
部
分
缺
損
，
不
在
給
付
範
圍
。 

三
、
由
於
眼
肌
麻
痺
，
正
面
視
發
生
複
視
，
以
致
兩
眼
視
引
起

高
度
頭
痛
、
眩
暈
，
於
日
常
生
活
與
作
業
，
有
顯
著
障
害

者
，
準
用
第
十
三
級
。 

二
、
﹁
眼
球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機
能
障
害
﹂
係
指
眼
球
之
注
視
野

︵
向
各
方
面
之
單
眼
視
約
五
十
度
，
兩
眼
視
約
四
十
五
度
︶

減
退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視
野
之
判
定
，
在
晝
光
下
，
明
白
視
標
直
徑
一
公
分
，
以
八
方

位
視
野
角
度
測
定
，
減
退
至
正
常
視
野
百
分
之
六
十
以
下
者
，

謂
之
視
野
變
形
，
暗
點
以
採
取
絕
對
暗
點
為
準
，
比
較
暗
點
不

在
此
列
。 

一
、﹁
眼
球
遺
存
顯
著
調
節
機
能
障
害
﹂
係
指
調
節
力
減
退
二
分
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應
由
依

法
評
鑑

合
格
之
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
以
上
之
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
院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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鼻 耳 

害障能機及損缺 (右或左)介耳 （耳兩）耳內 

缺損障害 一耳聽覺障害 兩耳聽覺障害 ３ ７ ３ ６ 

５３ ４３ ３３ ２３ １３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鼻
未
缺
損
，
而
鼻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
障
害
者
。 

鼻
部
缺
損
，
致
其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
障
害
者
。 

一
側
耳
廓
大
部
分
缺
損
者
。 

一
耳
鼓
膜
大
部
分
缺
損
或
因
病
致

聽
力
機
能
損
失
七
十
分
貝
以
上

者
。 

一
耳
鼓
膜
全
部
缺
損
或
其
它
病
變

致
聽
覺
機
能
喪
失
八
十
分
貝
以
上

者
。 

兩
耳
鼓
膜
大
部
分
缺
損
或
因
病
致

聽
力
損
失
七
十
分
貝
以
上
者
。 

兩
耳
鼓
膜
全
部
缺
損
或
因
病
致
聽

覺
機
能
喪
失
八
十
分
貝
以
上
者
。 

十 十 七 五 十三 十一 十三 

九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﹁
鼻
部
缺
損
﹂，
係
指
鼻
軟
骨
全
部
或
大
部
分
缺
損
之

程
度
。
其
﹁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﹂，
係
指
兩
側
鼻
孔

閉
塞
、
鼻
呼
吸
困
難
、
不
能
矯
治
，
或
兩
側
嗅
覺
脫

失
者
。 

﹁
耳
廓
大
部
分
缺
損
者
﹂，
係
指
耳
介
軟
骨
缺
損
二
分
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  

同
一
耳
，
同
時
遺
存
聽
覺
障
害
︵
機
能
障
害
︶
與
耳

廓
缺
損
︵
器
質
障
害
︶
者
，
得
依
勞
工
保
險
條
例
第

五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合
併
提
高
等
級
。 

四
、
內
耳
損
傷
引
起
平
衡
機
能
障
害
之
審
定
，
準
用

精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所
定
等
級
，
按
其
障
害
與
勞

動
能
力
之
減
損
程
度
審
定
之
。 

三
、
職
業
性
難
聽
障
害
之
審
定
時
期
，
應
於
調
離
噪

音
工
作
場
所
後
為
之
。 

二
、
聽
覺
障
害
之
測
定
，
需
用
精
密
聽
力
計

︵A
udiom

eter

︶
行
之
，
其
平
均
聽
力
喪
失
率
以

分
貝
表
示
之
。 

一
、
本
條
例
殘
廢
給
付
規
定
之
﹁
同
一
部
位
﹂，
於
聽

覺
障
害
，
係
指
兩
耳
；
兩
耳
聽
覺
障
害
程
度
不

同
時
，
應
將
兩
耳
之
聽
覺
障
害
綜
合
審
定
，
不

得
分
別
核
定
各
耳
障
害
等
級
後
再
提
高
其
等

級
。
如
一
耳
適
合
於
第
三
十
三
項
，
他
耳
適
合

第
三
十
四
項
之
障
害
時
，
綜
合
其
障
害
程
度
，

應
按
第
三
十
二
項
第
七
級
審
定
之
。 

應
由
全
民

健
保
特
約

醫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
應
由
依
法

評
鑑
合
格

之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以

上
之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院
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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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

牙齒障害 咀嚼嚥下及言語機能障害 

３４ ２４ １４ ０４ ９３ ８３ 

因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致

牙
齒
缺
損
五
齒
以
上

者
。 

因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致

牙
齒
缺
損
十
齒
以
上

者
。 

咀
嚼
、
嚥
下
或
言
語

之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
害
者
。 

咀
嚼
、
嚥
下
及
言
語

之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
害
者
。 

喪
失
咀
嚼
、
嚥
下
或

言
語
之
機
能
者
。 

喪
失
咀
嚼
、
嚥
下
及

言
語
之
機
能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三 十一 七 五 四 二 

九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一
、
一
一
０

日 一
、
五
０
０

日 

二
、
上
顱
骨
與
下
顎
骨
運
動
機
能
障
害
致
開
口
受
限
制
因
而
言
語
、

咀
嚼
受
障
害
者
、
依
其
程
度
，
適
用
咀
嚼
、
嚥
下
、
言
語
障
害
所

定
等
級
審
定
。 

一
、﹁
牙
齒
障
害
﹂，
以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者
為
限
。 

一
、
咀
嚼
機
能
發
生
障
害
之
主
要
原
因
，
由
於
牙
齒
之
損
壞
者
，
本

表
已
另
有
專
項
訂
明
，
此
處
規
定
之
咀
嚼
機
能
障
害
，
係
專
指

由
於
牙
齒
以
外
之
原
因
︵
如
頰
、
舌
、
軟
硬
口
蓋
、
顎
骨
、
下

顎
關
節
等
之
障
害
︶，
所
引
起
者
。
食
道
狹
窄
、
舌
異
常
、
咽
喉

頭
支
配
神
經
麻
痺
等
引
起
之
嚥
下
障
害
，
往
往
併
發
咀
嚼
機
能

障
害
，
故
兩
項
障
害
合
併
定
為
﹁
咀
嚼
、
嚥
下
障
害
﹂：  

︵
一
︶
﹁
喪
失
咀
嚼
、
嚥
下
之
機
能
﹂
，
係
指
因
器
質
障
害
或
機
能

障
害
，
以
致
不
能
作
咀
嚼
、
嚥
下
運
動
，
除
流
質
食
物
外
，

不
能
攝
取
或
嚥
下
者
。 

︵
二
︶
﹁
咀
嚼
、
嚥
下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﹂
，
係
指
不
能
充
分
作

咀
嚼
、
嚥
下
運
動
，
致
除
粥
、
糊
、
或
類
似
之
食
物
以
外
，

不
能
攝
取
或
嚥
下
者
。 

二
、
言
語
機
能
障
害
，
係
指
由
於
牙
齒
損
傷
以
外
之
原
因
引
起
之
構

音
機
能
障
害
、
發
聲
機
能
障
害
及
綴
音
機
能
障
害
等
： 

︵
一
︶﹁
喪
失
言
語
機
能
障
害
﹂，
係
指
後
列
構
成
語
言
之
口
唇
音
、

齒
舌
音
、
口
蓋
音
、
喉
頭
音
等
之
四
種
語
言
機
能
中
，
有
三

種
以
上
不
能
構
音
者
。 

︵
二
︶﹁
言
語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﹂，
係
指
後
列
構
成
語
言
之
口
唇

音
、
齒
舌
音
、
口
蓋
音
、
喉
頭
音
等
之
四
種
語
言
機
能
中
。

有
二
種
以
上
不
能
構
音
者
： 

１
雙
唇
音
：
ㄅ
ㄆ
ㄇ
︵
發
音
部
位
雙
唇
︶ 

２
唇
齒
音
：
ㄈ
︵
發
音
部
位
唇
齒
︶ 

３
舌
尖
音
：
ㄉ
ㄊ
ㄋ
ㄌ
︵
發
音
部
位
舌
尖
與
牙
齦
︶ 

４
舌
根
音
：
ㄍ
ㄎ
ㄏ
︵
發
音
部
位
舌
根
與
軟
顎
︶ 

５
舌
面
音
：
ㄐ
ㄑ
ㄒ
︵
發
音
部
位
舌
面
與
硬
顎
︶ 

６
舌
尖
後
音
：
ㄓ
ㄔ
ㄕ
ㄖ
︵
發
音
部
位
舌
尖
與
硬
顎
︶ 

７
舌
尖
前
音
：
ㄗ
ㄘ
ㄙ
︵
發
音
部
位
舌
尖
與
上
牙
齦
︶ 

三
、
因
綴
音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，
祇
以
言
語
表
示
對
方
不
能
通
曉

其
意
思
者
，
準
用
﹁
言
語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﹂
所
定
等
級
。 

四
、
因
頭
部
外
傷
、
顎
骨
周
圍
組
織
損
傷
或
舌
之
損
傷
而
引
起
之
﹁
味

覺
脫
失
﹂
者
準
用
第
十
三
級
。 

應

由

全

民

健

保

特

約

醫

院

或

診

所
出
具 

應

由

依

法

評

鑑

合

格

之

地

區

教

學

醫

院

以

上

之

全

民

健

康

保

險

特

約

醫 

院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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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器殖生外含）器臟部腹胸 

胸 腹 
  

部 
  

臟 器 障 
  

害 

      

０５ ９４ ８４ ７４ ６４ ５４ ４４ 

膀
胱
萎
縮
容
量
祇
存
五
○
西
西
以

下
者
。 

膀
胱
機
能
完
全
喪
失
者
。 

喪
失
脾
臟
或
一
側
腎
臟
者
。 

胸
腹
部
臟
器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
害
，
終
身
祇
能
從
事
輕
便
工
作
者 

  

。 胸
腹
部
臟
器
機
能
遺
存
顯
著
障

害
，
終
身
不
能
從
事
工
作
者
。 

胸
腹
部
臟
器
機
能
遺
存
高
度
障

害
，
終
身
不
能
從
事
任
何
工
作
，

日
常
生
活
需
人
扶
助
者
。 

胸
腹
部
臟
器
機
能
遺
存
極
度
障

害
，
終
身
不
能
從
事
任
何
工
作
，

經
常
需
要
醫
療
護
理
或
專
人
周
密

照
護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八 三 九 七 三 二 一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一
、
八
０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一
、 

胸
腹
部
臟
器
： 

  

︵
一
︶
胸
部
臟
器
，
包
括
心
臟
、
心
囊
、
主
動

脈
、
氣
管
及
支
氣
管
、
肺
臟
、
胸
膜
、

食
道
等
。 

︵
二
︶
腹
部
臟
器
，
包
括
胃
、
肝
臟
、
膽
囊
、

胰
臟
、
小
腸
及
大
腸
、
腸
間
膜
及
脾
臟

等
。 

︵
三
︶
泌
尿
器
，
包
括
腎
臟
、
副
腎
、
輸
尿
管
、

膀
胱
及
尿
道
等
。 

︵
四
︶
生
殖
器
，
包
括
內
生
殖
器
及
外
生
殖
器

等
。 

二
、 

胸
腹
部
臟
器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 

胸
腹
部
臟
器
機
能
遺
存
障
害
，
須
將
症
狀
綜
合

衡
量
，
永
久
喪
失
勞
動
能
力
與
影
響
其
日
常
生

活
活
動
或
社
會
生
活
活
動
之
狀
況
及
需
他
人
扶

助
之
情
形
，
比
照
精
神
、
神
經
障
害
等
級
審
定

基
本
原
則
、
綜
合
審
定
其
等
級
。 

三
、 

胸
腹
部
諸
器
官
中
，
有
二
種
以
上
器
官
同
時

併
存
障
害
時
，
須
將
所
有
症
狀
綜
合
衡
量
，
依

前
述
原
則
，
綜
合
審
定
，
不
得
按
各
個
器
官
障

害
等
級
合
併
再
為
提
高
等
級
。 

四
、 

﹁
塵
肺
症
﹂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 

塵
肺
症
障
害
亦
應
按
照
前
述
﹁
胸
腹
部
臟
器
障

害
﹂
等
級
審
定
之
原
則
，
審
定
其
等
級
。 

  

五
、 

﹁
生
殖
器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﹂
，
係
指
生
殖
器

遺
存
器
質
顯
著
障
害
，
致
生
殖
能
力
受
顯
著
之

限
制
者
，
如
： 

 
  

 

︵
一
︶
陰
莖
大
部
分
缺
損
或
瘢
痕
等
畸
形
，
致

性
行
為
不
能
，
因
而
喪
失
生
殖
機
能
者
。 

︵
二
︶
因
瘢
痕
致
膣
口
窄
狹
，
陰
莖
不
可
能
插

入
，
致
性
行
為
不
能
，
因
而
喪
失
生
殖

機
能
者
。 

︵
三
︶
喪
失
兩
側
睪
丸
，
致
不
能
生
育
者
。 

︵
四
︶
未
滿
四
十
五
歲
，
原
有
生
殖
能
力
，
因

傷
病
割
除
兩
側
卵
巢
或
子
宮
，
致
不
能

生
育
者
。 

︵
五
︶
明
顯
確
認
因
骨
盤
環
骨
折
引
起
骨
盤
內

臟
神
經
︵
勃
起
中
樞
神
經
︶
病
變
所
致

之
陽
萎
者
，
準
用
第
十
三
級
。 

二
、
其
他

部
分
：
應

由

全

民

健

保

特

約

醫

院

或

診

所

出
具 

一
、
機

能

障

害

部
分
：
應

由

依

法

評

鑑

合

格

之

地

區

教

學

醫

院

以

上

之

全

民

健

康

保

險

特

約

醫

院
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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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器殖生外含)器臟部

腹胸 幹軀 

脊 
  

柱 
  

畸 
  

形 
  

或 
  

運 
  

動 
  

障 
  

害 胸 
  

腹 
  

部 
  

臟 
  

器 
  

障 
 

害 
 

５５ ４５ ３５ ２５ １５ 

脊
柱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脊
柱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脊
柱
遺
存
顯
著
畸
形
或
顯
著
運
動

障
害
者
。 

胸
腹
部
臟
器
遺
存
障
害
者
。 

生
殖
器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二 九 七 十二 十一 

一
五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一
五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一
、
脊
柱
為
保
持
體
位
之
支
柱
，
其
有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、

畸
形
障
害
或
荷
重
障
害
者
，
對
於
勞
動
能
力
之
喪
失

程
度
，
不
應
拘
執
於
脊
柱
椎
骨
個
別
之
損
傷
程
度
作

個
別
判
斷
，
應
從
脊
柱
全
體
機
能
損
傷
若
干
程
度
，

作
綜
合
性
之
審
查
。 

二
、
脊
柱
障
害
之
審
定
： 

 
  

︵
一
︶
脊
柱
遺
存
畸
形
同
時
併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，
兩
者

均
屬
同
一
系
列
之
障
害
不
得
合
併
提
高
等
級
，

應
按
其
中
較
重
者
定
其
等
級
。 

︵
二
︶
脊
柱
畸
形
且
有
因
脊
髓
之
壓
迫
而
致
四
肢
麻
痺

他
覺
可
以
證
明
者
，
脊
柱
畸
形
與
四
肢
麻
痺
可

以
合
併
提
高
等
級
。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
︵
三
︶
脊
柱
運
動
障
害
或
畸
形
障
害
與
第
五
十
六
項
鎖

骨
等
之
體
幹
骨
畸
形
障
害
同
時
併
存
時
，
因
障

害
系
列
不
同
，
可
以
合
併
提
高
等
級
。 

三
、
﹁
顯
著
畸
形
﹂
係
指
穿
著
衣
服
，
由
外
部
可
以
察
知

者
。 

四
、
脊
柱
運
動
障
害
： 

 
  

︵
一
︶﹁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﹂，
係
指
喪
失
生
理
運

動
範
圍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︵
二
︶﹁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﹂，
係
指
喪
失
生
理
運
動
範

圍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︵
三
︶
脊
柱
運
動
限
制
不
明
顯
者
，
不
在
給
付
範
圍
。 

五
、﹁
脊
柱
遺
存
畸
形
﹂，
係
指
符
合
下
列
情
況
之
一
者
： 

 
  

六
、
﹁
胸
腹
部
臟
器
遺
存
障
害
者
﹂
係
指
胸
腹
部
遺
存
機

能
障
害
，
致
工
作
上
確
有
明
顯
之
阻
害
而
由
醫
學
上

可
予
證
明
者
，
如
膀
胱
括
約
肌
變
化
所
致
之
尿
失
禁

或
肛
門
括
約
肌
不
全
︵
因
斷
裂
等
︶
所
致
之
大
便
失

禁
者
，
適
用
第
五
十
二
項
第
十
二
級
。
至
於
施
行
胃

或
膽
囊
切
除
術
，
如
經
過
順
利
，
未
遺
存
明
顯
之
永

久
性
機
能
障
礙
者
，
不
在
給
付
範
圍
。 

︵
一
︶
著
衣
時
由
外
部
不
易
察
見
，
但
脫
衣
後
或
由

ｘ
光
照
片
可
以
明
顯
察
知
脊
柱
或
脊
椎
之
一

部
，
確
有
因
骨
折
或
其
他
病
變
引
起
之
明
顯
變

形
︵
含
缺
損
︶
者
。 

︵
二
︶
經
手
術
切
除
棘
狀
突
起
三
個
以
上
者
。 

應
由
依

法
評
鑑

合
格
之
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
以
上
之
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
院
出
具 

同
前
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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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 頭 、 臉 、 頸 軀幹 
         

上 
  

肢 
  

缺 
  

損 
  

障 
 

害 頭、 
  

臉、 
  

頸 
  

部 
  

醜 
  

形 害

 

其 他 軀 
 

幹 骨 
 

畸 形 障 
１６ ０６ ９５ ８５ ７５ ６５ 

一
上
肢
腕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一
上
肢
肘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兩
上
肢
腕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兩
上
肢
肘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頭
部
、
顏
面
部
或
頸
部
受
損
壞
致

遺
存
顯
著
醜
形
者
。 

銷
骨
、
胸
骨
、
肋
骨
、
肩
胛
骨
或

骨
盤
骨
遺
存
顯
著
畸
形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
三 六 五 三 二 十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一
、 

頭
部
、
顏
面
部
及
頸
部
之
醜
形
係
指
本
表
前
列

眼
瞼
、
鼻
及
耳
廓
缺
損
以
外
，
遺
存
於
頭
部
、

臉
部
及
頸
部
日
常
露
出
有
礙
外
觀
之
醜
形
者
。 

二
、 

﹁
顯
著
醜
形
﹂
依
左
列
範
圍
為
準
： 

 
  

三
、 

第
五
十
六
項
各
項
不
同
之
體
幹
骨
中
有
二

項
以
上
，
顯
著
畸
形
併
存
時
，
得
合
併
提
高
為

第
十
二
級

二
、 

肋
軟
骨
畸
形
，
比
照
肋
骨
畸
形
辦
理
。 

 

︵
一
︶
在
頭
部
遺
存
手
掌
大
︵
不
包
括
五
指
︶
以

上
之
瘢
痕
者
。 

︵
二
︶
在
顏
面
部
遺
存
雞
卵
大
以
上
之
瘢
痕
或

五
公
分
以
上
之
不
規
則
線
狀
痕
，
或
直
徑

三
公
分
以
上
之
組
織
凹
陷
︵
與
人
相
遇
時

可
引
起
他
人
注
意
之
程
度
︶
者
。 

︵
三
︶
在
頸
部
遺
存
手
掌
大
︵
不
包
含
五
指
︶
以

上
之
瘢
痕
者
。 

︵
四
︶ 

女
性
被
保
險
人
按
第
八
等
級
給
付
。 

遺
存
顯
著
畸
形
﹂，
係
指
脫
衣
後
，
由
外
部
可
以

察
知
因
骨
折
︵
含
缺
損
︶
所
致
之
明
顯
變
形
者
。

由
ｘ
光
診
斷
始
能
察
知
之
變
形
，
不
在
規
定
之

列
。 

應

由

全

民

健

保

特

約

醫

院

或

診

所
出
具 

應

由

全

民

健

保

特

約

醫

院

或

診

所
出
具 

應

由

全

民

健

保

特

約

醫

院

或
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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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 

手 
 

指 
  

缺 
  

損 
  

障 
 

害 
  

５７ ４７ ３７ ２７ １７ ０７ ９６ ８６ ７６ ６６ ５６ ４６ ３６ ２６ 

一
手
拇
指
及
食
指
以
外
之
任
何
手

指
共
有
二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中
指
、
無
名
指
及
小
指
殘
缺

者
。 

一
手
食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指
共
有

二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指
共
有

二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或
食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
指
共
有
三
指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及
食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、
食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指

共
有
四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小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中
指
或
無
名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食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五
指
均
殘
缺
者
。 

雙
手
兩
拇
指
均
殘
缺
者
。 

雙
手
十
指
均
殘
缺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一 十 十 九 八 八 七 十四 十二 十一 十 七 七 四 

二
四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六
０
日 

一
五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一
、
一
一
０

日 

二
、
其
他
各
指
，
係
指
由
近
位
指
節
間
關
節
以
上
切
斷
者
。 

一
、
在
拇
指
者
，
係
由
指
節
間
關
節
以
上
切
斷
者
。 

﹁
手
指
殘
缺
﹂
係
指
：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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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 

上肢機能障害 手 
 

指 
  

缺 
  

損 
  

障 
  

害 

 

３８ ２８ １８ ０８ ９７ ８７ ７７ ６７ 
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二
大
關
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上
肢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兩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一
大

關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兩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二
大

關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兩
上
肢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中
指
、
無
名
指
或
小
指
之
指

骨
一
部
分
殘
缺
者
。 

一
手
食
指
之
指
骨
一
部
分
殘
缺
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之
指
骨
一
部
分
殘
缺
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七 六 六 三 二 十五 十四 十四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四
五
日 

六
０
日 

六
０
日 

一
、
﹁
一
上
肢
喪
失
機
能
﹂
，
係
指
一
上
肢
完
全
廢

用
，
如
左
列
情
況
者
： 

 
  

︵
一
︶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完
全
強
直
或
完
全
麻

痺
，
及
該
手
五
指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︵
二
︶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完
全
強
直
或
完
全
麻

痺
者
。 

︵
三
︶﹁
三
大
關
節
﹂，
係
指
﹁
肩
關
節
﹂、﹁
肘

關
節
﹂
及
﹁
腕
關
節
﹂。 

二
、﹁
一
上
肢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﹂，
係
指
一
上
肢

各
關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如
左
列
情
況
者
： 

 
  

︵
一
︶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均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
障
害
，
及
該
手
五
指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︵
二
︶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均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
障
害
者
。 

三
、
以
生
理
運
動
範
圍
，
作
審
定
關
節
機
能
障
害
之

標
準
，
規
定
如
左
： 

 
  

︵
一
︶﹁
喪
失
機
能
﹂，
係
指
關
節
完
全
強
直
或

完
全
麻
痺
狀
態
者
。 

︵
二
︶﹁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﹂，
係
指
喪
失
生
理
運

動
範
圍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︵
三
︶﹁
運
動
障
害
﹂，
係
指
喪
失
生
理
運
動
範

圍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四
、
運
動
限
制
之
測
定
。

︵
一
︶ 

以
各
關
節
之
生
理
運
動
範
圍
為
基

準
。
機
能
︵
運
動
︶
障
害
原
因
及
程
度

明
顯
時
，
採
用
自
動
運
動
之
運
動
範

圍
，
如
有
心
因
性
因
素
或
障
害
原
因
與

程
度
不
明
確
時
，
則
須
由
他
動
運
動
之

可
能
運
動
範
圍
參
考
決
定
之
。 

﹁
指
骨
一
部
分
殘
缺
﹂
係
指
指
骨
缺
損
一
部
分
者
，

其
程
度
由
ｘ
光
照
相
可
明
確
顯
示
其
指
骨
有
一
部

分
損
失
而
未
達
該
指
骨
一
半
者
。 

︵
二
︶
經
石
膏
固
定
患
部
者
，
應
考
慮
其
癒
後

恢
復
之
程
度
，
作
適
宜
之
決
定
。 

 
 

  

應
由
依
法

評
鑑
合
格

之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以

上
之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院

出
具 

應
由
全
民

健
保
特
約

醫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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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 

上肢機能障害 

１９ ０９ ９８ ８８ ７８ ６８ ５８ ４８ 

兩
上
肢
均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一
大
關
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二
大
關
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上
肢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一
大

關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二
大

關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上
肢
均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
者
。 
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一
大
關
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六 十一 八 七 七 五 四 九 

一
、
一
一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五
、
運
動
神
經
障
害
： 

 
  

︵
一
︶
﹁
上
膊
神
經
叢
完
全
麻
痺
者
﹂
，
準
用
第

八
十
二
項
第
六
級
審
定
。 

︵
二
︶
腋
窩
神
經
麻
痺
，
橈
骨
神
經
麻
痺
、
正

中
神
經
麻
痺
、
肘
神
經
麻
痺
、
尺
骨
神

經
麻
痺
、
前
鋸
筋
麻
痺
或
三
角
筋
麻
痺

等
引
起
肢
關
節
自
動
運
動
障
害
者
，
視

其
因
麻
痺
範
圍
及
引
起
運
動
障
害
之
程

度
與
部
位
，
準
用
肢
關
節
﹁
喪
失
機
能
﹂

或
﹁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﹂
各
該
項
規
定
審

定
之
。 

︵
三
︶
全
部
神
經
或
多
數
之
神
經
麻
痺
時
，
得

按
其
引
起
自
動
運
動
障
害
之
程
度
與
範

圍
，
參
考
同
一
上
肢
﹁
喪
失
機
能
﹂
或

﹁
顯
著
運
動
障
者
﹂
審
定
之
。 

︵
四
︶
前
列
︵
二
︶
、
︵
三
︶
兩
項
規
定
，
於
殘

肢
廣
泛
範
圍
，
完
全
喪
失
知
覺
之
障
害

者
準
用
之
。 

六
、
關
於
上
肢
﹁
動
搖
關
節
﹂，
不
論
其
為
他
動
或
自

動
，
均
依
左
列
標
準
，
定
其
等
級
： 

 
  

︵
一
︶
勞
動
及
日
常
行
動
有
顯
著
妨
礙
，
時
常

必
需
裝
著
固
定
裝
具
者
，
準
用
關
節
喪

失
機
能
規
定
等
級
。 

︵
二
︶
勞
動
及
日
常
行
動
，
有
相
當
之
妨
礙
，

但
無
經
常
裝
著
固
定
裝
具
之
必
要
者
，

準
用
關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規
定
等

級
。 

七
、
同
一
上
肢
遺
存
器
質
障
害
，
同
時
遺
存
機
能
障

害
時
準
用
等
級
特
別
審
查
規
定
如
下
： 

於
同
一
上
肢
遺
存
器
質
障
害
︵
變
形
者
除
外
︶

與
機
能
障
害
時
，
原
則
上
可
以
合
併
提
高
等

級
，
但
例
如
器
質
障
害
︵
不
論
曾
已
局
部
殘
廢

或
新
致
之
殘
廢
︶
在
腕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或
者
肘
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時
，
不
論
殘
存
關
節
之
機
能
障

害
程
度
，
在
前
者
殘
廢
應
按
第
六
級
，
在
後
者

殘
廢
應
按
第
五
級
審
定
之
。
例
如
： 

 
  

︵
一
︶
一
上
肢
腕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︵
第
六
級
︶

同
時
肘
關
節
及
肩
關
節
均
喪
失
機
能

時
︵
第
七
級
︶
應
為
第
六
級
。 

︵
二
︶
一
上
肢
肘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︵
第
五
級
︶

同
時
肩
關
節
喪
失
機
能
時
︵
第
九
級
︶

應
為
第
五
級
。 

應
由
依

法
評
鑑

合
格
之
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
以
上
之
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
院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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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 

（骨膞前或骨膞上）害障形畸 害障能機肢上 

８９ ７９ ６９ ５９ ４９ ３９ ２９ 

一
上
肢
長
管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兩
上
肢
長
管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一
上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。 

一
上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且
有
顯
著
運
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一
大
關

節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二
大
關

節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上
肢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三 十一 九 八 十三 十一 九 

二
四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前
列
畸
形
，
須
由
外
部
可
以
察
見
，
或
ｘ
光
片
上
有
明
顯

之
變
形
︵
形
成
約
一
六
五
度
以
上
屈
曲
之
不
正
癒
合
者
︶

為
準
。
長
管
骨
骨
折
部
假
骨
增
殖
，
或
有
肥
厚
不
能
認
為

畸
形
︵
變
形
︶。 

︵
二
︶
前
膊
即
橈
骨
及
尺
骨
雙
方
均
遺
存
畸
形
者
︵
橈
骨

或
尺
骨
之
任
何
一
方
遺
存
畸
形
者
，
不
在
規
定
之

列
︶。 

﹁
上
肢
長
管
骨
遺
存
畸
形
﹂
，
係
指
符
合
左
列
情
況
之
一

者
： 

︵
一
︶
上
膊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十
、
﹁
一
上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﹂
係
指
橈
骨
或
尺
骨
任
何

一
方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。 

︵
二
︶
橈
骨
及
尺
骨
雙
方
均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。 

︵
一
︶
上
膊
骨
遺
存
假
關
節
。 

九
、
﹁
一
上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且
有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﹂
係

指
符
合
左
列
情
況
之
一
者
。 

 
  

八
、
同
一
上
肢
遺
存
機
能
障
害
同
時
手
指
遺
存
器
質
障
害

或
機
能
障
害
時
準
用
等
級
特
別
審
查
規
定
： 

於
同
一
上
肢
三
大
關
節
遺
存
機
能
障
害
與
手
指
器

質
障
害
或
機
能
障
害
同
時
併
存
時
，
原
則
上
可
以
合

併
提
高
等
級
，
但
任
何
情
形
︵
不
論
手
指
為
器
質
障

害
或
機
能
障
害
︶
其
殘
廢
程
度
未
達
一
上
肢
腕
關
節

以
上
殘
缺
者
︵
第
六
級
︶
或
一
上
肢
喪
失
機
能
者
︵
第

六
級
︶
時
，
應
按
其
下
一
等
級
之
第
七
級
審
定
之
。

例
如
： 

  

左
上
肢
肩
關
節
，
腕
關
節
均
喪
失
機
能
︵
第
七
級
︶

同
時
左
手
有
食
指
、
中
指
、
無
名
指
三
指
均
喪
失
機

能
時
，
此
等
障
害
合
併
提
高
等
級
即
為
第
六
級
，
但

該
手
腕
關
節
仍
然
存
在
，
應
按
一
上
肢
腕
關
節
以
上

殘
缺
者
第
六
級
之
下
一
等
級
第
七
級
審
定
之
。 

 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
應
由
依

法
評
鑑

合
格
之
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
以
上
之
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
院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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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 

手指機能障 害 

６０１ ５０１ ４０１ ３０１ ２０１ １０１ ００１ ９９ 

一
手
姆
指
、
食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
指
，
共
有
四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小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中
指
或
無
名
指
喪
失
機
能

者
。 

一
手
食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五
指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雙
手
兩
拇
指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雙
手
十
指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八 十五 十三 十二 十一 八 八 五 

五
四
０
日 

一
五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四
五
日 

九
０
日 

︵
五
︶
握
力
障
害
，
不
在
給
付
範
圍
。 

︵
四
︶
掌
關
節
運
動
限
制
障
害
，
第
一
中
手
指
關
節
運
動

︵
拇
指
與
小
指
之
對
向
角
及
指
間
之
離
開
︶
限

制
，
準
用
指
關
節
遺
存
顯
著
障
害
︵
喪
失
機
能
︶

所
定
等
級
辦
理
。 

︵
三
︶
拇
指
或
其
他
各
指
之
末
節
切
斷
達
二
分
之
一
以

上
者
。 

︵
二
︶
在
其
他
各
指
，
中
手
指
節
關
節
，
或
近
位
指
節
間

關
節
，
喪
失
生
理
運
動
範
圍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︵
一
︶
在
拇
指
，
中
手
指
節
關
節
或
指
節
間
關
節
，
喪
失

生
理
運
動
範
圍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﹁
手
指
喪
失
機
能
﹂
係
指
： 

 
 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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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 

手指機能障 害 

４１１ ３１１ ２１１ １１１ ０１１ ９０１ ８０１ ７０１ 

一
手
拇
指
及
食
指
以
外
手
指
之
末

關
節
不
能
屈
伸
者
。 

一
手
食
指
之
末
關
節
不
能
屈
伸
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及
食
指
以
外
之
任
何
手

指
，
共
有
二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中
指
、
無
名
指
及
小
指
喪
失
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食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指
，
共

有
二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指
，
共

有
二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或
食
指
及
其
他
任
何
手

指
，
共
有
三
指
以
上
喪
失
機
能

者
。 

一
手
拇
指
及
食
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五 十四 十二 十一 十一 十 九 九 

一
五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四
五
日 

六
０
日 

︵
二
︶
因
明
確
之
屈
伸
肌
之
損
傷
致
自
動
屈
伸
不
能
者
。 

︵
一
︶
遠
位
指
節
間
關
節
完
全
強
直
之
狀
態
者
。 

﹁
手
指
末
關
節
不
能
屈
伸
﹂
係
指
： 

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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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肢 

縮短障害 下肢缺損障害 

２２１ １２１ ０２１ ９１１ ８１１ ７１１ ６１１ ５１１ 

一
下
肢
縮
短
三
公
分
以
上
者
。 

一
下
肢
縮
短
五
公
分
以
上
者
。 

一
下
肢
跗
蹠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一
下
肢
足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一
下
肢
膝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兩
下
肢
跗
蹠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兩
下
肢
足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兩
下
肢
膝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一 九 八 六 五 五 三 二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下
肢
縮
短
之
測
定
，
自
患
側
之
腸
骨
前
上
棘
與
內
踝

下
端
之
長
度
，
與
健
側
下
肢
比
較
測
定
其
短
縮
程
度
。 

︵
二
︶ 

中
足
骨
與
足
根
骨
離
斷
以
下
損
缺
者
。 

︵
一
︶ 

於
足
根
骨
切
斷
以
下
損
缺
者
。 

﹁
跗
蹠
關
節
以
上
殘
缺
﹂
係
指
：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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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肢 

足趾缺損障 
 

害 

１３１ ０３１ ９２１ ８２１ ７２１ ６２１ ５２１ ４２１ ３２１ 

一
足
第
一
趾
及
第
二
趾
以
外
之
任

何
足
趾
中
，
有
一
趾
或
二
趾
殘
缺

者
。 

一
足
第
三
趾
、
第
四
趾
及
第
五
趾

殘
缺
者
。 

一
足
第
二
趾
及
其
他
任
何
之
足

趾
，
共
有
二
趾
殘
缺
者
。 

一
足
第
二
趾
及
其
他
任
何
之
足

趾
，
共
有
三
趾
殘
缺
者
。 

一
足
第
一
趾
及
其
他
任
何
之
足

趾
，
共
有
二
趾
以
上
殘
缺
者
。 

一
足
第
二
趾
殘
缺
者
。 

一
足
第
一
趾
或
其
他
之
四
趾
均
殘

缺
者
。 

一
足
五
趾
均
殘
缺
者
。 

雙
足
十
趾
均
殘
缺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四 十三 十三 十二 十 十三 十一 九 六 

一
五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六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﹁
足
趾
殘
缺
﹂
係
指
：
自
中
足
趾
關
節
切
斷
而
足
趾
全
部

缺
損
者
。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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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肢 

下肢機能障害 

１４１ ０４１ ９３１ ８３１ ７３１ ６３１ ５３１ ４３１ ３３１ ２３１ 

一
下
肢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一
大

關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二
大

關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下
肢
均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
者
。 
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一
大
關
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二
大
關
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下
肢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兩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一
大

關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兩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各
有
二
大

關
節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兩
下
肢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七 七 五 四 九 七 六 六 三 二 

一
、
一
一
０
日 

一
、
二
六
０
日 

一
、
五
０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九
六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六
六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五
、
運
動
神
經
障
害
： 

 
  

四
、
踵
骨
骨
折
後
，
骨
折
部
如
遺
存
第
九
項
規
定
之

神
經
症
狀
，
同
時
足
關
節
亦
遺
有
機
能
障
害

時
，
得
合
併
提
高
其
等
級
。 

三
、
下
肢
之
動
搖
關
節
審
定
，
參
照
上
肢
之
各
該
項

規
定
。 

二
、
下
肢
之
機
能
障
害
﹁
喪
失
機
能
﹂
、
﹁
顯
著
運
動

障
害
﹂
或
﹁
運
動
障
害
﹂
之
審
定
，
參
照
上
肢

之
各
該
項
規
定
。 

一
、﹁
一
下
肢
喪
失
機
能
﹂
係
指
一
下
肢
完
全
廢
用
，

如
左
列
情
況
者
： 

 
  

︵
二
︶
全
部
神
經
或
多
數
之
神
經
麻
痺
時
，
比

照
上
肢
附
註
五
運
動
神
經
障
害
之
︵
三
︶

規
定
審
定
之
。 

︵
一
︶
大
腿
神
經
麻
痺
、
脛
骨
神
經
麻
痺
、
腓

骨
神
經
麻
痺
等
引
起
之
自
動
運
動
障
害
，

比
照
上
肢
附
註
五
之
︵
二
︶
規
定
審
定
之
。 

︵
二
︶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均
完
全
強
直
或
完
全

麻
痺
者
。 

︵
一
︶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均
完
全
強
直
或
完
全

麻
痺
，
以
及
一
足
五
趾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 

應

由

依

法

評

鑑

合

格

之

地

區

教

學

醫

院

以

上

之

全

民

健

康

保

險

特

約

醫

院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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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肢 

害障形畸 
下
肢

機
能

障
害 

(骨腿下或骨腿

大) 

１５１ ０５１ ９４１ ８４１ ７４１ ６４１ ５４１ ４４１ ３４１ ２４１ 

一
下
肢
長
管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兩
下
肢
長
管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一
下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。 

一
下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且
有
顯
著
運
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一
大
關

節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二
大
關

節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下
肢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兩
下
肢
均
遺
存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一
大
關
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一
下
肢
三
大
關
節
中
，
有
二
大
關

節
遺
存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三 十一 九 八 十三 十一 九 六 十一 八 

二
四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四
二
０
日 

八
一
０
日 

二
四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﹁
一
下
肢
長
管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﹂
係
指
： 

︵
一
︶
大
腿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︵
二
︶
下
腿
骨
脛
骨
遺
存
畸
形
者
。 

前
列
畸
形
，
須
由
外
部
可
以
察
見
，
或
ｘ
光
片
上
有

明
顯
之
變
形
︵
形
成
約
一
六
五
度
以
上
屈
曲
之
不
正

癒
合
者
︶
為
準
。 

九
、 

﹁
一
下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﹂
係
指
脛
骨
或
腓
骨

任
何
一
方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。 

八
、 

﹁
一
下
肢
遺
存
假
關
節
且
有
顯
著
運
動
障
害

者
﹂
係
指
： 

︵
一
︶
大
腿
骨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。 

︵
二
︶
脛
骨
及
腓
骨
雙
方
遺
存
假
關
節
者
。 

七
、 

上
肢
機
能
障
害
附
註
七
有
關
﹁
同
一
上
肢
遺
存

器
質
障
害
同
時
遺
存
機
能
障
害
時
，
準
用
等
級

特
別
審
定
規
則
﹂
及
同
附
註
八
有
關
﹁
同
一
上

肢
遺
存
機
能
障
害
同
時
手
指
遺
存
器
質
障
害

或
機
能
障
害
時
，
準
用
等
級
特
別
審
定
規
則
﹂

於
下
肢
均
準
用
之
。 

六
、 

下
肢
之
廣
泛
範
圍
，
完
全
喪
失
知
覺
障
害
者
，

比
照
上
肢
附
註
五
之
︵
四
︶
規
定
審
定
之
。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
應
由
依

法
評
鑑

合
格
之
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
以
上
之
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
院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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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肢 

足趾機能障害 

０６１ ９５１ ８５１ ７５１ ６５１ ５５１ ４５１ ３５１ ２５１ 

一
足
第
一
趾
及
第
二
趾
以
外
之
任

何
足
趾
中
，
有
一
趾
或
二
趾
喪
失

機
能
者
。 

一
足
第
三
趾
、
第
四
趾
及
第
五
趾
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足
第
二
趾
及
其
他
任
何
之
足

趾
，
共
有
二
趾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足
第
二
趾
及
其
他
任
何
之
足

趾
，
共
有
三
趾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足
第
一
趾
及
其
他
任
何
之
足

趾
，
共
有
二
趾
以
上
喪
失
機
能

者
。 

一
足
第
二
趾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一
足
第
一
趾
或
其
他
之
四
趾
喪
失

機
能
者
。 

一
足
五
趾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雙
足
十
趾
均
喪
失
機
能
者
。 
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十五 十四 十四 十三 十一 十四 十二 十 八 

二
四
０
日 

一
五
０
日 

三
三
０
日 

五
四
０
日 

四
五
日 

六
０
日 

六
０
日 

九
０
日 

六
０
日 

在
第
三
、
四
、
五
各
趾
，
係
指
末
關
節
以
上
切
斷
或
中
足

趾
關
節
及
第
一
趾
關
節
均
完
全
強
直
者
。 

二
、
在
第
二
趾
，
自
末
關
節
以
上
切
斷
者
，
或
中
足
趾
關

節
或
第
一
趾
關
節
喪
失
生
理
運
動
範
圍
二
分
之
一

以
上
者
。 

一
、
第
一
趾
末
節
切
斷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，
或
中
足
趾
關

節
，
或
趾
關
節
之
運
動
可
能
範
圍
，
喪
失
生
理
運
動

範
圍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。 

﹁
足
趾
喪
失
機
能
者
﹂
係
指
符
合
左
列
情
況
者
： 

  
 

  

應
由
全

民
健
保

特
約
醫
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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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二
︶
補
充
、
增
列
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 

下
肢 

上
肢 

  頭 臉 頸 胸 腹 部 臟 器 ︵ 含 外 生 殖 器 ︶ 身
體
障
害
系
列 

 

下
肢
機

能
障
害 

上
肢
機

能
障
害 

頭
臉
頸

部
醜
形 

害 障 器 臟 部 腹 胸 

  身
體
障
害
給
付
標
準
表 

       
障
害

項
目 

 

6 5 4 3 2 1 

   

兩
下
肢
各
有
一
大
關
節
遺
存

運
動
障
害 

兩
上
肢
各
有
一
大
關
節
遺
存

運
動
障
害 

胰
臟
全
切
除
者 

肺
臟
移
植
者
︵
經
治
療
六
個

月
仍
遺
存
肺
臟
功
能
損
害

者
︶

肝
臟
移
植
者
︵
經
治
療
六
個

月
仍
遺
存
肝
臟
功
能
損
害

者
︶

心
臟
移
植
者
︵
經
治
療
六
個

月
仍
遺
存
心
臟
功
能
損
害

者
︶ 

身
體
障
害
之
狀
態 

  

十
一 

十
一 

 九 九 九 七  

給
付
等
級 

  

  

因
燒
燙
傷
或
化
學
、
電
灼
傷
致
頭
臉
頸
部
嚴
重
醜
形

者
，
亦
按
現
行
殘
廢
給
付
標
準
表
第
五
十
七
項
﹁
頭

部
、
顏
面
部
或
頸
部
受
損
壞
致
遺
存
顯
著
醜
形
者
﹂

規
定
給
付
第
十
等
級
。 

           

附    

註 

 

三
、﹁
塵
肺
症
﹂
障
害
等
級
之
審
定
：
塵
肺
症
障
害
，

依
附
表
二
審
定
之
原
則
，
審
定
其
等
級
。 

二
、
上
開
所
列
殘
廢
部
位
，
如
其
殘
廢
程
度
較
該
適

用
等
級
情
形
更
嚴
重
時
，
則
綜
合
衡
量
障
害
程
度
定

其
等
級
。  

一
、
心
臟
、
肝
臟
、
肺
臟
移
植
者
，
如
經
治
療
六
個

月
後
仍
遺
存
各
該
器
官
功
能
損
害
者
，
則
依
上
開
適

用
之
等
級
給
付
。  

應
由
依
法

評
鑑
合
格

之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以

上
之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
特
約
醫
院

出
具 

應
由
全
民

健
保
特
約

醫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
應
由
全
民

健
保
特
約

醫
院
或
診

所
出
具 

應
由
依
法

評
鑑
合
格

之
地
區
教

學
醫
院
以

上
之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
特

約

醫 

院
出
具 

開
具
殘
廢

診
斷
書
之

醫
院
層
級

或
醫
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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